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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是雅達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雅達」）的董事及主要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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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1。雅達自1997年起從新華銀行、寶生銀行、中國銀行（香港）有

限公司（下稱「中銀」）借取數筆貸款，而上訴人是該些貸款的其中

一位擔保人
2

，上訴人和其妻子亦曾將其名下駿發花園物業（下稱「該

物業」）按揭給新華銀行，作為雅達貸款的抵押。根據《中國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香港法例第1167章)，新華銀行和寶

生銀行的業務於2001年10日1日憑藉該條例轉歸中銀。該物業在

2004年以港幣220萬元出售，全數償還雅達的部分貸款。由於雅達

始終未能適時償還全數的貸款，中銀遂於2015年5月8日透過高等

法院第1019/2015號案件向雅達、上訴人及其妻子追討剩餘欠款。

2
. 在2015年7月30日，上訴人向中銀提出61項查閱資料要求

(下稱「該61項查閱要求」），欲索取雅達在中銀開設的戶口往來、貸

款及還款詳情及上訴人作為擔保人等的資料。其後，中銀向上訴人提

供了一些文件。上訴人認為中銀沒有按法例就每項查閱資料要求作出

回覆，又指中銀沒有於收到該61項查閱要求後的40日內依從其要

求，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下稱Y私隱條

例a )的規定。上訴人因而於2015年9月15日向答辯人作出投訴

(下稱「投訴一」）（答辯人投訴個案編號201514322)。

3
. 上訴人除了於2015年7月30日向中銀提出該61項查閱要求

外，亦於2016年4月12日向中銀提出48項查閱資料要求（下稱

1根據公司註冊處的査冊記錄，上訴人及其妻子楊彩紅為雅達的董事，而雅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和上訴人分

別持有雅達已發行1,500,000股中的1,499,999股及1股，而上訴人和其妻子分別持有雅達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已發行4,500,000股中的4,050,000股及450,000股。請參閱上訴文件夾638頁，第9段。
2上訴人妻子為該些貸款的另一位擔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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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48項查閱要求」），欲獲取雅達6個賬戶
5
由2002年6月30日

至2014年10月13日期間指定的48個日期的結餘（該48項查閱要

求編號1X002至1X049)。

4
. 上訴人於2016年5月21日收到中銀的書面回覆，中銀表示在

該48項查閱要求中所提及的賬戶的持有人為一間公司，故有關賬戶

結餘資料不屬上訴人的個人資料。

5
. 上訴人不認同中銀上述的說法，指根據答辯人發出的《個人信

貸資料實務守則》（第四修訂版），v個人信貸j包括信貸提供者向一

名個人提供及供該人使用，或向另外一名人士提供而由該個人作按揭

人或擔保人的任何貸款。上訴人表示由於「乂土」一詞不但可指人

類，亦可指「法乂」（例如已註冊的有限公司），因此上訴人認為中銀

接受他為雅達貸款的擔保人，即屬向他提供v個人信貸,。上訴人因

而認為他有權查閱有關賬戶的結餘（該48項查閱要求編號1X002至

1X049)。上訴人又表示他曾向環聯資訊有限公司索取他的信貸報

告，該報告亦有包含上訴人作為擔保人之公司賬戶資料。上訴人認為

中銀拒絕該48項查閱要求，有違私層篪歹/的規定，遂於2016年5

月30日向答辯人作出投訴。（下稱「投訴二」）（答辯人投訴個案編號

201607581)

5戶口編號分別為 031-381-4-001626-6、031-381-4-001744-7、031-381-4-001777-7、031-381-4-001778-0、070-
916-4-014973-0及0丨2-875_4-037420-2，首四個031字頭的戶ÿ屬原新華銀行的貸款/透支帳戶，070-916-4-
014973-0屬原寶生銀行的貸款帳戶，而012-875-4-037420-2屬中銀的貸款帳戶。根據中銀2016年8月2曰

的回信，除原新華銀行 03卜381-4-001626-6、031-381-4-001777-7、031-381-4-001778-0 三個貸款帳戶外，其

餘帳戶已清還全部欠款。



6
. 在答辯人處理投訴一期間，上訴人指出他在第37項的查閱資料

要求4，向中銀索取出售該物業的交易明細，包括該筆款項的去向。上

訴人認為由於有關款項來自出售他的物業，故該筆款項存入了哪些戶

口作償還雅達的甚麼貸款等，均屬他的個人資料，可是中銀卻沒有向

他提供資料。

7
. 答辯人於2015年12月2日根據私晨嘗激箸Mÿ務對投訴一進

行正式調查，in使私隱條例第簌的權力，要求中銀向他提供

與投訴一有關的資料。在2016年7月21日，答辯人發信給中銀要求

中銀提供下述資料（下稱「21/7/16信函」）5 ：-

(a)出售該物業的相關債務的背景（下稱「資料(一）」)；

(b)出售該物業當中涉及3張支票的副本（下稱「資料(二）」)；

(c)出售該物業所得的款項存人了哪些戶口作償還甚麼欠款，

以及該些户口及欠款的賬戶號碼及持有人（下稱「資料

(三）」）；及

(d)中銀會否考慮向上訴人提供上述有關資料（下稱「第四要

求」）。

4第 37 項要求査閱的資料為「Flat G, 24th Floor, Block 2，Prosperous Garden, No. 3 Public Square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出售其擔保物業之所有交易明細、授權或通知函件，與及其相關函件。」
5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80-381頁。



8
. 中銀於日期為2016年8月9日給答辯人的回函（下稱「9/8/16

信函」）6中表示，在高等法院第1019/2015號案件（下稱「該高院案

件」）的簡易判決申請的支持誓章（下稱「該誓章」）中，已交代中銀

當年如何處理出售該物業後所得的港幣220萬元款項的安排7，而中

銀已按法庭程序將該誓章存入法庭，並送達涉案各方（包括上訴人）。

中銀亦夾附該誓章第5(j)段於9/8/16信函供答辯人細閱。中銀重

申:它在該高院案件已將出售該物業、相關債務及還款的資料/文件

的副本作為證物存入法庭，並已送達給上訴人代表律師及取得簽收確

認。中銀表示為配合答辯人的調查工作，它可以再次向上訴人提供上

述的資料。

9
. 答辯人在2016年8月16日8從中銀收到它給上訴人日期為

2016年8月12日信函的副本（下稱「12/8/16信函副本」）9，而夾附

於12/8/16信函副本中的附件七便是該誓章的副本。中銀表示，它向

答辯人提供12/8/16信函副本（包括附件七-該誓章的副本）是為了確

認它已經回應答辯人在21/7/16信函中所提及的第四要求1Q，即中銀

已經因應投訴一而向上訴人提供了出售該物業的相關債務背景及所得

的款項存人了哪些戶口作償還甚麼欠款的資料。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82-384頁。

7接近港幣54萬元用於償還透支戶口 0313810002"09的欠款、超過港幣M0萬元用於償還貸款戶口

03138140017447的欠款、餘下接近港幣26萬元則用於抵償貸款戶口 03138140017777於2002年10月至

2004年1月期間的每月應付款項。
S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85頁。

g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86-387及239-259頁；中銀給上訴人日期為2016年8月H日的信函及夾附的附件(包
括附件七-該誓章的副本)是依從上訴人於2015年7月30日向中銀提出的該61項查閱資料要求。
]t}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88及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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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訴人指該誓章是一份訴訟文件，其使用目的僅限於使用於該

高院案件的法律程序中。上訴人認為中銀為了處理投訴一而向答辯人

提供該誓章，其目的明顯與該誓章的原本使用目的不同，故違反私/夢

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上訴人遂以中銀不當提供該誓章為

基礎而於2016年8月19日向答辯人作出投訴1,。（下稱「投訴三」）

(答辯人投訴個案編號20161 1856)

11.經考慮所得的有關資料及證據後，答辯人根據私層鍰匆第

39 (2) (d)條、以及其《處理投訴政策》第8(e)段，決定不繼續處理投

訴二及投訴三，並於2016年10月27日通知上訴人答辯人分別就投

訴二及投訴三v決定不繼續進行調查的原因A (分别下稱為「決定書

二」及「決定書三」）。上訴人不滿答辯人作出不繼續處理投訴二及

投訴三的決定（分别下稱為「決定二」及「決定三」），遂於2016年

11月24日向行政上訴委員會（下稱「上訴委員會」）提出兩項上

訴，即分別為行政上訴案件第62/2016號（下稱「62/16上訴案」）

及行政上訴案件第63/2016號（下稱「63/16上訴案」，即本上訴

案）。

12.答辯人於2015年12月2日根據私農游W第條就投訴一

立案調查，以確定中銀是否有違反私層集經第19務的規定。在調查

過程中，答辯人分別接觸上訴人及中銀，取得中銀的書面回覆，並審

閱中銀持有的相關文件。經考慮所得的有關資料及證據後，答辯人根

樣私隱條例第39(2) (d)條、以及《處理投訴政策》第8(h)段，決定不

11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33-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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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調查投訴一，並於2016年11月22日通知上訴人「 決定不繼續

進行調查的原因ÿ (下稱「決定書一」）。上訴人不滿答辯人不繼續進

行調查投訴一的決定（下稱「決定一」)，遂於2016年I2月20日向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即為行政上訴案件第71/2016號（下稱

「71/16上訴案」）的案件。

13.於2018年7月25日，本委員會指令將62/16上訴案、63/16

上訴案及71/16上訴案（合稱「該三宗上訴案」）安排於2018年8月

21日（並預留2018年8月22日）進行聆訊。
12
於2018年8月6

日，本委員會指令該三宗上訴案按以下次序進行聆訊
,3 ：-

(a) 63/16上訴案

(b) 71/16上訴案

(c) 62/16上訴案

本行政上訴案的聆訊

14.本上訴(g[l 63/16上訴案）的聆訊於2018年8月21日在本委員

會席前以公開形式進行。上訴人的授權代表鄧鎮洋先生（下稱「鄧先

生」）出席本上訴聆訊J4，而答辯人由陳淑音律師（下稱「陳律師」）

代表。雖然中銀是受到遭本上訴所反對的決定所約束的人15，但是中

12請參閱上訴文件夾ÿ丨-仙2頁。其後因時間不足，62/16上訴案須押後至2018年12月6日進行聆訊。
,5請參閱上訴文件夾603頁。

,4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604-605及631頁；上訴人並沒有出席本上訴聆訊。

15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94及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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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並沒有就該三宗上訴案作出任何書面陳述及派代表出席本上訴聆

答辯人的決定三

15.決定書三所載的決定理由如下：-

“8
.
 首先，[答辯人]留意到[上訴人]是該誓章所指的其中一名[被

告]人，故當中含有[上訴人]的「個人資料」，而該誓章中

的個人資料的使用，除非[祗層簌湖另有規定，受保障資料

第3原則所管限。

9. 根據[私靨錶經]第43(i)m，[答辯人]在進行調查時，可要

求被投訴一方提供他認為合適的資訊及文件。[答辯人]在調

查[投訴一]時，便是根據[祗層條#]第瀠的規定，要

求中銀提供上述第4段[即本裁決理由書第7(a)、(c)及(d)
段]的資料。中銀向[答辯人]表示，他們向[答辯人]提供該誓

章的目的是應[答辯人]要求交待雅達的債務背景、出售[該
物業]所得的款項的去向，及表示願意向[上訴人]提供有關

資料。

10.、私隱條例、第4條别m，假若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行為是根

據[祗晨錶夕/]規定須作出或准許作出的，有關行為屬例外的

情況，不會受到[熬層簌例規管。

n.由於中銀是應[答辯人]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故中銀向[答辯

人]提供該誓章，屬[私簾簌#]第4餘所指的例外情況，故中

銀的作為不構成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

16.答辯人於2016年8月23日給上訴人的信函中，已夾附其《處

理投訴政策》給上訴人參閱17。依照《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442

章)(下稱V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a )第21(l)(j)和(2)條m狼，本委

16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96-197及727頁。

i?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60-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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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須考慮答辯人的《處理投訴政策》。

上訴理由

17.上訴人在2016年11月24日的上訴通知書
18
於附件B提出他的

上訴理由J9。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稱得上是上訴理由，只可以說是

一篇冗長的陳詞。基於上訴人沒有爭議答辯人於答辯書中
ÿ
就上訴人

的上訴理由所作的概括，故本委員會採納答辯人的概括作為上訴人的

上訴理由簡介，如下：-

(a)上訴人認為私靨瀠激第4蘇並不適用，因私晨倏#並沒有

指明答辯人行使私簾瀠經第4ÿ7)瀠調查權可令中銀在依

從查閱資料要求時可豁免於保障資料原則，故答辯人是濫

用職權。21 (下稱「上訴理由（1)」)

(b)上訴人認為在答辯人向中銀作出私層瀠經第43餘下的要

求前，中銀已向答辯人承諾會就第37項查閱資料要求，

向上訴人提供相關文件，因此決定三第3段所述並不正

確。

22(下稱「上訴理由(2)」)

(c)上訴人認為既然他早已向答辯人提供資料（一）及資料

1S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65頁。

i9請參閱上訴文件夾173-1%頁。

2C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04-224頁。

2]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10頁。

22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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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答辯人根本不需要向中銀提出資料（一）及資料（三)

的要求，而該些要求亦非按照上訴人所詳列的「文件/資料

時間、內容撮要、頁數、受文方、發函方等」方式提出，

故答辯人是藉調查為由而放寛中銀在保障資料第3原則下

的限制，角蜀 Wu Kit Ping 訴 Administrative Appeals

5如r#一案的原則。24(下稱「上訴理由（3)」)

(d)上訴人認為中銀並不受私簾鍰激第似5務所豁免。25 (下稱

「上訴理由（4)」)

(e)上訴人不滿決定書三指他是在提出訴訟後才向中銀提出查

閱資料要求，而忽略他曾在較早之前向中銀提出但未獲受

理之查閱資料要求及/或索取相關賬戶資料，故他認為答辯

人的調查偏頗。26(下稱「上訴理由（5)」)

(f) 答辯人並沒有要求中銀提供該誓章，故中銀並非因

21/7/16信函中所提及的第四要求而向答辯人提供該誓章

複本。27(下稱「上訴理由（6)」)

18.上訴委員會的上訴聆訊是重審的聆訊。本委員會有權就本上訴

案的是非曲直重新作出裁決以替代答辯人的決定，及重新行使法例賦

23 [2007] 4 HKLRD 849。

24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13頁。

25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20頁。
2f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20頁。

27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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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給答辯人的酌情權。28

上訴人的非正審申請

19.上訴人在他2018年8月17日致上訴委員會秘書的傳真信函提

出5項非正審申請（下稱「該5項申請」）。29本委員會於同日通過上

訴委員會秘書致函通知上訴人將該5項申請押後至本上訴聆訊當天才

20.在本上訴聆訊首天，本委員會聽取鄧先生及陳律師就該5項申

請的陳詞，並決定批准第1項申請及駁回其餘4項申請。本委員會告

知雙方會將該決定理由包含於本裁決理由書內。該決定理由如下：-

(a)上訴人的第1項申請是要求上訴委員會向他提供2018年7

月16日由上訴委員會向上訴各方發出的函件複本。該些

函件是上訴委員會秘書分別發給上訴人、答辯人及中銀的

聆訊通知書，以通知他們該三宗上訴案舉行聆訊的日期、

時間、地點、程序及各上訴當事人提交書面摘要陳詞的時

間表等。該些函件內容大致上是相同的。雖然該些函件內

容對於審理本上訴案的是非曲直並不相關，但基於該些函

件的內容並沒有甚麼爭議，本委員會批准上訴人的第1項

一S請參閱 Chan Wing Sang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AAB No. 220/2013，17 April 2014)§23; Happy Pacific
Limited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Unreported, HCAL 115/1999) §36 (Stock J); Li Wax Hung Cesario v Public
Officer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AAB No. 27/2014, 24 December 2014) §11; Li Wai Hung
Cesario v Administrative Appeals Board (Unreported, HCAL 18/2015) §§95, 98-101。

25請參閱上訴文件夾728-733頁。
3G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734頁。



申請。鄧先生即場獲委員會提供上訴人所要求函件的副

本。

(b)上訴人的第2、3及4項申請可以一併處理。該3項申請是

「（i)要求答辯人於本上訴聆訊前擬備及提供就該三宗上訴

案於答辯文件中所使用的『新證據』及/或『新理據』的列

表；（H)要求上訴委員會提供答辯人就『新證據』及/或

『新理據』向上訴委員會所作出之申請的信函，以及上訴

委員會批准之信函；及(Hi)要求押後上述行政上訴之聆訊

28天，以及批准提交修改/補充陳詞」。上訴人所述的

『新證據』及/或『新理據』是建基於答辯人之書面陳詞摘

要的第5段31。可是，答辯人的書面陳詞摘要第5段只是

向本委員會提出本委員會在審理行政上訴案件時的法律原

則，更沒有依仗任何『新證據』及/或、新理據』。陳律師

於本上訴聆訊時都確認此點。鄧先生續指出答辯人於上訴

聆訊約7天前提交之案例表當中有3個案例並沒有先前刊

載或收錄於該三宗上訴案的答辯人所持有文件內。32換言

之，上訴人在收到答辯人之案例表前並沒有機會閱讀該3

個案例，他或許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去閱讀及理解該3個案

例。話雖如此，答辯人提交之案例不等同『新證據』及/或

『新理據』。答辯人於上訴聆訊前提交之案例表及案例是

根據上訴委員會秘書於2018年7月16日分別發給上訴

5,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728-729頁。

32請參閱上訴文件夾729-730頁。

12



人、答辯人及中銀的一貫上訴聆訊指令而提交的。再者，

答辯人有責任向本委員會提交及闡釋與該三宗上訴案有關

的案例。基於上述原因，本委員會駁回上訴人的第2、3

及4項申請。(c)上訴人的第5項申請是因應答辯人已自行推翻遭本上訴反

對的決定，他要求本委員會循簡易程序作出裁決，判上訴

人勝訴。33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的第5項申請實屬無聊及

缺乏任何理據。上訴人的第5項申請或許是基於他對答辯

人的書面陳詞摘要第12段所述的法律理據及斤欢J：款委

員會條例第ÿ篪的不理解，有關原因在此不必多

贅。簡單來說，本委員會駁回上訴人的第5項申請。

相關的法例及政策

2i.私隱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3(i)及ÿ原貞imm，如無有關的

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的以外的任何目

的：-

ÿ在收集該資料時擬將該資料用於的目的；或

(b)直接與(a)段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55請參閱上訢文件夾731_7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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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私隱條例第43(l)(a)條银定

U(l)在符合本條例的規定下，專員可為任何調查的目的而-

(a)自他認為合適的人處獲提供他認為合適的資訊、

文件或物品，及作出他認為合適的查訊；及

(b)以他認為合適的方式規管本身的程序。”

23.私隱條例第4條戴定、-

“資料使用者不得作出違反任何保障資料原則的作為或從

而定、是根據本條例規定須作出或進行或准許作出或進行

的，則 屬例外。
，'

24.私隱條例第39(2)(ca)及凝訂明如下：-

主要標的事宜，與關乎個人資料的個人私隱無

關‘或

(d)因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

的。
“

14



25.私隱條例第39ÿ翁賦予答辯人的是酌情權。樣上訴委員會條

例第21(1) (j)和(2)條、答辯人的「處理投訴政策」旳(B)項第8(e)段

是本上訴案有關的考慮情況。

26.答辯人的「處理投訴政策」的(B)項述明答辯人就私慮瀠夕/第

39口）铙的政策，以及答辯人在甚麼情況下可認為毋須進行調查或繼

續進行調查。「處理投訴政策」第8(e)段述明，如答辯人進行初步查

詢後發現無違反條例任何規定的表面證據，答辯人可認為毋須進行調

查或繼續進行調查。

27.上訴人投訴中銀違反私慶瀠涿，此乃嚴重指控，因此他的投訴

需要有依據，包括證據和理據。答辯人需要考慮投訴是否有依據，即

是表面上投訴是否有證據和理據支持，才決定是否展開調查或繼續進

行調查。

討論及分析

上訴理由（1)及(4)

28.上訴人認為，私隱條例第43餘的條文訂明答辯人的調查須「符

合V私隱條例]的規定下」進行，M私隱條例第4籍亦列明有關作為

須「根據、私隱條例\規定」而作出，故上訴人認為在沒有私晨瀠涿

第8激的豁免適用的情況下，中銀仍須遵守深摩資料第J原則纖

定，不得向答辯人提供該誓章以回應答辯人的21/7/16信函中所提及

15



的第四要求，以及作依從第37項查閱資料要求。上訴人認為答辯人

容許中銀如此做法屬濫用職權。

29. 答辯人卻指出如下：- ‘

(a)上訴人是該誓章所指的其中一名被告人，而該誓章載有上

訴人的個人資料，故該誓章的使用，受保障資料第3原則

所管限，除非私簾瀠#另有規定例外情況。

(b) 私隱條例第43ÿ條,答辯人在進行調查時，可要求

被投訴一方提供他認為合適的資訊及文件。答辯人在調查

投訴一時，場i樣私隱條例第饒的規定，要求中銀提

供本裁決理由書第7段所提及的資料。中銀表示，它向答

辯人提供該誓章的目的是應答辯人要求交待雅達的債務背

景、出售該物業所得的款項的去向，及表示願意向上訴人

提供有關資料。

(c)私隱條例第4 fiMnm，假若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行為是根

據私簾綮#規定須作出或准許作出的，有關行為屬例外的

情況，不屬違法。

(d)中銀是應答辯人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故中銀向答辯人提供

該誓章，屬®晨瀠反/第4條所指的例外情況。因此，中銀

的作為不構成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貝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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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本委員會首先要指出，答辯人從沒有提及私晨齋歹/第60B條,

亦沒有指該條文適用於投訴三，故上訴人認為中銀並不受私層綮歹少第

60B《癸所豁免這一點並不是63/16上訴案相關之處。

31.本委員會認為，私隱條例第4瀠所述的
“

本條例規定”不是僅

i1私隱條例第8激的豁免條款，其範圍更覆蓋私晨瀠激第

齋所述答辯人在調查下獲提供合適的資訊。答辯人行使私膚

瀠激所賦予的權力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會樣私隱條例第43務向被

投訴者或其他人士索取資料，當中可能會涉及一些個人資料。被要求

提供資料的一方向答辯人提供資料作調查，顯然與其當初收集資料當

事人的個人資料的目的不相符。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陳詞：私隱條

例第4凝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令答辯人不會因為私靨簌匆的規定而

不能獲得充足資料作調查用途。此乃是有目的地闡釋私靨瀠反/第ÿ條

的結論，本委員會予以肯定。不容置疑，中銀向答辯人提供12/8/16

信函副本及該誓章的副本是為了確認它已經回應答辯人在21/7/16信

函中所提及的第四要求。54換言之，中銀向答辯人提供12/8/16信函

副本及該誓章的副本是根據孩簾瀠激第43(l)(a)條M定“准許作出”

的行為。故即使中銀有違反深摩資衫第3展激的行為，私隱條例

第4 ÿ所述的例外情況。再者，上訴人投訴中銀違反深/章資

原則、故上訴人理應知道(a)答辯人會就上訴人作出的投訴、指控向

中銀進行調查；（b)中銀亦會就答辯人的調查作出回應、解釋及向答

辯人提出相關證據包括它與上訴人之間的往來文件。若然中銀因為恐

怕違反深摩資料第3展激的緣故而不願意向答辯人提出相關的文件，

54
請參閱本裁決理由書第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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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私蘑簌例游深摩資存杯但窒礙答辯人的調查工作，亦會窒

礙中銀就上訴人對它的指控而作出的申辯。

32.基於上述原因，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1)及(4)。

上訴理由（2)

33.上訴人指中銀早已承諾向答辯人提供第37項查閱資料要求的文

件，故答辯人其後要求中銀提供該資料，中銀就此要求而向答辯人提

供該誓章的副本並非因私層簌歹/的規定而准許作出的。

34.答辯人指出雖然中銀承諾向答辯人提供文件（文件詳列於答辯書

第22段35)，但是中銀所提供的文件不能完全交待相關款項的去向及

明細，以依從第37項查閱資料要求。因此，中銀須向答辯人提供該

誓章的副本以回應答辯人在21/7/16信函中所提及的要求。

35.正如本委員會在本裁決理由書第31段所述：不容置疑，中銀向

答辯人提供12/8/16信函副本及該誓章的副本是為了確認它已經回應

答辯人在21/7/16信函中所提及的第四要求。36本委員會認為中銀是

否有如上訴人所指作出以上的承諾對本上訴案的是非曲直又有何相

干，故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2)。

55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12頁。

5f請參閱本裁決理由書第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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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訴理由（3)及（6)

36.上訴人指他早已向答辯人及中銀提供其資料要求的文件/資料時

間、內容撮要、頁數、受文方、發函方等資料，以便答辯人及中銀準

確回應其要求。

37.答辯人早於2016年2月1日，按上訴人的方式，就上訴人所要

求之文件向中銀要求進一步提供資料。37中銀於2016年2月22曰回

覆答辯人，指它就第37項的查閱資料要求（除了夾附4封中銀與律

師的信件外）並無持有該些上訴人指明的進一步文件。58於2016年6

月10日，答辯人致函中銀，指出上訴人在其第37項的查閱資料要求

所索取的是有關出售該物業的交易明細，授權或通知函件，與及其相

關函件，並詢問中銀會否以書面告知上訴人，港幣220萬元的收益中

償還新華銀行按揭的實質金額及所屬的帳戶號碼。39中銀於2016年

6月24日致函答辯人，解釋相關文件涉及借款公司資料及該高院案

件，故不擬提供相關信函副本，並指出其實上訴人在該高院案件中已

就該筆款項去向提出質詢及中銀亦以該誓章第5(j)段清楚交待當年處

理出售該物業所得的款項的安排，故上訴人的舉措有漁翁撒網式捜集

證據之嫌。4()上訴人不滿此回覆，並向答辯人表示最低限度，他知道

出售有關物業當中涉及3張支票，他認為該些支票與該物業（他的物

業）有關，屬他的個人資料。另外，出售該物業的款項用以償還欠

57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5!-366頁。

5S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67-374頁。

39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75頁。

4°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76-377頁。

19



款，由於有關款項來自該物業，故他認為該筆款項的去向，即有關款

項存人了哪些戶口作償還甚麼欠款等屬他的個人資料。41就此，答辯

人出具21/7/16信函要求中銀提供函件內所述的資料。42

38.答辯人於答辯書第27段指出，答辯人是私蕭瀠例的規管者，在

處理私層瀠的投訴時，是獨立於投訴各方，更非上訴人的代表律

師，故不需亦不應代表上訴人以上訴人指明的方式處理其投訴。
43

本

委員會同意此觀點。私蘑瀠麵武予答辯人其職能及權力，其職能及權

力包括監察及監管私靨瀠經條文的遵守。44在監管私簾錶舞條文的遵

守，答辯人須就收到的投訴根據私蘑簌#第ÿ及39蘇的規定向有關

的資料使用者進行調查。除另有規定外，在進行調查前，答辯人須藉

送達有關的資料使用者的書面通知，將答辯人進行視察或調查（視屬

何情況而定）的意向，告知有關的資料使用者。45根據私蕭簌歹/第43

條，答辯人可為任何調查的目的而自他認為合適的人處獲提供他認為

合適的資訊、文件或物品，及作出他認為合適的查訊。就投訴一而

言，若然答辯人認為他要求中銀提供21/7/16信函內所述的資料是合

適及恰當的，上訴人便不能以他本人要求中銀提交其個人資料的模式

去窒礙答辯人在調查期間向中銀作出何等合適的調查。再者，本委員

會看不到答辯人要求中銀提供21/7/16信函內所述的資料這項做法，

有甚麼不合適及不恰當之處。

41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79頁。
42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80-381頁。

45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16頁。
m
私隱條例第8條。 .

&
私隱條例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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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私晨簌资TF查閱資料要求條文的目的，是讓資料當事人從資料

使用者索取其個人資料，以確保有關資料是否正確（如不正確他可提

出更正），以及資料使用者有否合法和正當地使用他的個人資料；而

其目的並非為協助資料當事人索取資料以進行其他法律訴訟。46

40.資料當事人是有權知道資料使用者持有甚麼關於他的「個人資

料」。資料當事人亦是有權獲取任何文件中資訊的任何陳述（包括意

見表達）的複本，而當中是直接或間接與資料當事人有關，或從該資

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資料當事人的身份是切實可行的。資料當事人可

享權利是指取得他的「個人資料」的副本，而不是瀏覽所有提述資料

當事人的文件。47

41.因此，答辯人在進行調查時根本不需及不應根據上訴人所V詳

列其資料要求的文件/資料時間、內容撮要、頁數、受文方、發函方

莩」方式向中銀作出查問。答辯人只需因應投訴一，要求中銀提供相

關的資料作調查之用。即使中銀提供的資料存在於該誓章而非上訴人

心目中希望獲得複本的文件中，亦不等於中銀不可以向上訴人提供該

誓章的副本作為依從相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或就該要求提供滿意的答

42.雖然答辯人並沒有要求中銀提供該誓章的副本，但是事件的來

龍去脈清楚地指出中銀向答辯人提供12/8/16信函副本及該誓章的副

46 請參閱胸 Kit Ping v. Administrative Appeals Board (supra,)[見上訴文件夾 682_683 及 684 頁’第丨9 至 23 及
34 段]。
47請參閱购 Kit Ping v. Administrative Appeals Board (supra,)[見上訴文件夾 684 頁’第 29 至 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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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為了確認它已經回應答辯人在21/7/16信函中所提及的第四要求

48
，即它已經因應投訴一而向上訴人提供了出售該物業的相關債務背

景及所得的款項存人了哪些戶口作償還甚麼欠款的資料。

43.因此，本委員會駭回上訴理由（3)及(6)。

上訴理由（5)

44.事實上，上訴人在該局院案件前曾以不根據私詹蘇經第67餘指

明格式向中銀提出查閱資料要求，並向答辯人就該些查閱資料要求投

訴中銀，但未獲答辯人受理（答辯人投訴個案編號201510299)。

45.本委員會認同答辯人於答辯書第32段49的立場：上述的事實與

本上訴案無關，亦不影響決定三。本委員會再次細閱決定書三，認為

上述的事實並不導致本委員會覺得答辯人有絲毫偏頗之嫌。因此，本

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5)。

裁決

46.基於上述原因，本委員會認為決定三應予維持，並駁回上訴人

的上訴。

47.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上訴人在其摘要陳詞曾提出中銀於

4S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388及276頁。

49
請參閱上訴文件夾220-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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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6信函夾附的該誓章第5(j)段是不準確的個人資料，並且質疑中

銀有否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向答辯人提交準確的上訴人的個人資

料。上訴人更提出保厚資料第2展激是本上訴案相關的原則。
％
鄧先

生在本上訴聆訊中亦重申此理據及指控中銀，稱該誓章第5(j)段有誤

導性。本委員會首先要指出，上述理據並不是本上訴案的上訴理由，

因此上訴人不能依賴上述理據去推翻決定三。本委員會亦於上訴聆訊

中聽取上訴人及答辯人雙方就上述理據的陳詞。本委員會（即使上訴

人能依賴上述理據）察覺不到於9/8/16信函夾附的該誓章副本第5(j)

毁就上訴人的個人資料而言有柯不專碾之氣。

訟費

4 8.當該二宗上訴案的聘訊接近終結時，答辯人晋表不不會/?尤該二

宗上訴案申請訟費，鄧先生卻向本委員會表示無論上訴得直與否都要

申請港幣1元訟費。原因是基於答辯人在上訴期間向本委員會提交新

的資料，令上訴人在上訴期間感覺有額外的壓力。本委員會不接受此

說法51，亦不認為有任何法律基礎支持鄧先生的訟費申請。因此，本

委員會不作任何訟費命令。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吳敏生

5e請參閱上訴文件夾6〗8-629頁。
S1
理由請參閱本裁決理由書第19-20及47段。




